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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生 态文明入 宪具有重 大时代意义 。 这种意义的 准确 阐释不 能割 裂宪 法环境条款 的整体变

迁
，

只有借助 历 史解释方法才 能真正理解环境 、发展与人权的关 系 。 从 内容上看 ，
生 态 国 策 、环境人权

和 国 家环保义务构成三位一体的环境规范整体 ，
宜采 用体 系解释方法 实现三者的价值贯通与 功能互

补
，
由 此

，
生 态文明条款 自 身 的 效力 与 实施也得 以 强化 。 有必要探索 宪法环境条款的释义学并构建环

境宪 法
，填补环境立法的价值真 空并 实现环境法的 内 容统合 。 目 前宪 法环境条款主要通过立法得 到

实施
，
环境法的 立法和解释应充分体现宪法价值 ，

尤其是对环境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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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１ ８ 年 ３ 月 １ １ 日修正后 的我国宪法序言第七 自然段规定 ：

“

推动物质文明 、 政治文 明 、精神文

明 、 社会文明 、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这可以说是我 国宪法新的生态文明条款 。 必须注意到 ，我 国宪法早在 １ ９８２ 年

的文本中就已经包含两个环境条款 。 其第 ９ 条第 ２ 款规定 ：

“

国家保障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珍

贵的动物和植物 。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 占或者破坏 自然资源 。

”

其第 ２ ６ 条规定 ：

“

国

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 ，
保护林木 。

”

这可以说是我 国宪法旧 的环境条款 。 无论在历史脉络还是规范内涵上 ，
新的生态文明条款都必须与

旧的环境条款进行整体性理解 。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我国宪法 中的环境条款 自 １９ ８２ 年至今 尚未得到

充分理解 ， 以致于其基本属性和规范宗 旨仍存在诸多学术盲点和误区 。

近几年来 ， 随着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等新理念的不断提出 ， 新的环保举措不断涌现 ，如 ２０ １ ６ 年省

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 ，

２０ １７ 年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得到推广 ，
等等 。 每

一

项举措

都与宪法 中的权力配置或权利保障直接相关 。 然而 ，与不断推陈出新的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法理论

相 比
，
我 国宪法学界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宪法环境条款疏于研究 ，

以致于对环境法制中 的诸多问题本

应有所回应但却未能回应 。 有鉴于此
，笔者于本文中 旨在对宪法环境条款进行整体性诠释 ，

尤其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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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人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

义与逻辑解释的基础上引入历史解释与体系解释方法 ，从而揭示环境宪法作为部 门宪法的历史演变

与规范构成 ，并在此基础上为我 国的环保事业提供规范意义上的借鉴、启示和指引 。

一

、生态文明入宪 ：
环境条款成长的不惑之年

生态文明 的本质是环境 、发展与人之间 的和谐关系 ，在我 国 ，
生态文 明入宪的进程正是三者 由不

和谐到和谐的关系变迁史 。 这种和谐关系在宪法中 的确立远非
一蹴而就 ， 而是经过了不断的历史积

累 。 只有从历史角度出发 ，将生态文 明条款纳入我国宪法环境条款的整体 ，并追溯环境条款 自 １ ９７８

年至 ２０ １ ８ 年的不断演变 ，才能在时间性反思中真正揭示生态文明 的宪法要义 。

（

一

）
１９７ ８ 年我 囯 宪法环境条款的诞生

我国宪法的环境条款萌芽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我 国的污染和公害问题积累到 ２ 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已

经相 当严峻 。
？ 周恩来总理首先注意到了环保的重要性 ，提倡客观认识我 国 的公害问题 ，并力促我国

政府派代表团赴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 国于 １ ９７２ 年召 开的第
一

次人类环境会议 。 此次会议后 ，周恩来

强调 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都要重视公害问题 ，

１ ９７３ 年 ８ 月还专门 以 国务院名义在北京 召开第
一

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 新中 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曲格平评价道 ：

“


１ 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２ 年… …环境保

护这株幼苗竟奇迹般地在这样
一种恶劣的气候 中破土出芽了 。 培育这株幼苗的就是当时的 国务院总

理周恩来 。

”②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 ，我国环保事业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不仅建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并且得到了 当

时国家领导层的承认 ，
比如

，

１９ ７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华 国锋 曾 出席全国环保大会并作重要讲话 。
？１９７ 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

“

消除污染 ，保护环境 ，是一件关系到广大人

民健康的大事 ，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并制定环境保护 的法令和条例 ，保证这方面存在的 问题得到切实

的解决 。

” ？在此背景下 ，

１９７ ８ 年 ３ 月 ５ 日 环境条款顺理成章地正式写入 １９７ ８ 年我 国宪法 ，其第 １ １ 条

第 ３ 款规定 ：

“

国家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 ，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

这是 中 国宪法首次出现环境条款 。

（
二

）环境条款入宪与 囯 家发展模式转变

在清末以来的 中国立宪进程 中 ， 国家富强始终是首要议题 ，个人及其权利都是为此服务的 ，对国

家富强的强烈渴望要求 自然资源和环境处于随意受到利用和消耗的状态 ，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 １ ９７８

年以前也从未纳入制宪考量的范围 。
？ 众所周知 ， 宪法 自从出现在近代 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就具有 明

显的工具主义意味 ，
立宪被普遍视为中 国实现国家富强 、 摆脱落后地位的有效途径 。 如张晋藩先生所

说 ，如果说西方近代的宪法是
“

人权宪法
”

，那么近代 中 国的宪法则是
“

富强宪法
”

。
？ 起源于欧美的

近代立宪运动和宪法发展是以个人权利作为观念基础和最终归宿 的 ， 国家富强与经济发展则是近代

市民宪法保障市场 自 由竞争所带来的结果 。 环境问题是在发展之后 出现的 ，
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与工业化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使经济发展和人权本身都难以为继 ， 因此需要在宪法层面上

①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 曾发 生 多起重 大 ，亏染事件 ， 涉及水体 ，亏染 、 城ｆ大气 ，亏染 、 废渣 、 农 药 残毒等各个方面 ， 具体 情况可参见 国 冢计 划 委

员会 ： 《 关于全国 环境保 护会议准备情 况的报告 》 ，
１ ９７３ 年 ３ 月 ３ １ 曰

， （
７３

） 计生字 第 ３０４ 号 。 有学者评价说 ：

“ ‘

文革
’

时期 ． ． ． ．

中 国

的 环境 ，亏染和破坏达到 了 触 目 序心 的程度 。

”

参见 吕 忠梅 ： 《 〈环境保护 去〉 的 前世今生 》 ， 《政去论丛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５ 期 。

②曲格平 ： 《 梦想与 期待 中 国 环境保护 的过去与 未来 》 ， 中 国环境科 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１０ 页 。

③参见 《 华 国锋同 志在 全国 环境保护 大会上 的讲话 》 ， 《环境保 护科 学》 １ ９７７年 第 １ 期 。

④华 国锋 ： 《 团 结起来 ， 为建设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强 国而奋＋ １ ９７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在 第 五届全 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
一

次会议上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ｇ
ｏｖｃｎ／ ｔｅｓ ｔ／２００６ 

＿ ０２ ／１ ６ ／ｃ ｏｎｔ ｅｎｔ ２００７０４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７ 年９ 月２曰 问 。

⑤清末和 民国时期仅存在零星的 环保 立去 ，且基本没有得到有效 买施 。 相 比之下 ，反倒是 中 国 古代的 环境保护更 引 人床 目 。 参见袁

清林编著 ： 《 环境保护史话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１ ９８９ 年版 ， 第 ７ 
－

８ 页 。

⑥参见张晋藩 ： 《 中 国宪去史》 ， 吉林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 第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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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环境 、发展与人权的关系 ，相应地 ，
环境权上升为基本人权并成为引导 国家行为的基本指针 ， 同

时 ，
环境保护被认为是福利国家根据宪法所必须承担 的干预职能之

一

。 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 ２００ ４ 年

环境宪章 ，其中确立了生态人道主义 （
６ｃ ｏｌｏｇｉｅｈｕｍ ａｎｉ ｓ ｔｅ

） 理念 ， 系统性地宣告环境人权 ，并赋予 国家

环保职责 ，其本质仍然是对人的关怀 ，如希拉克所说 ，
生态人道主义正是

“

进一步将人放在一切计划

的中心 ，并使人能够承担对其尊严的责任
”

。
？

我国 １９ ５４ 年宪法尽管专章规定基本权利 ，但并不旨在使公民能够对抗国家 ，而是为了培养其
“

国

家主人翁责任
”

，从而更好地投入国家建设 。 刘少奇在对 １９５４ 年宪法草案作说明时指出 ，基本权利的

规定
“

将进
一

步地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庄严的责任感
”

。
？ 对于我 国 １９８２ 年宪法修改

草案 ，彭真强调基本权利的规定
“

是《 总纲 》关于人民 民主专政的 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的

原则规定的延伸
”

，

“

我们 的宪法规定 了公民享有 的权利 ， 同 时要求公民提高 自 己作为 国家和社会主

人翁的 自 觉性 ，
正确地维护和行使 自 己 的各项权利

”

。
？ 如学者所言 ，

基本权利的规定有利于
“

调动广

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保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 、高度文 明 、高度 民主的社会主

义国家
”

。
？ 因此

，

“

任何公民在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时候 ，
都必须从这个根本 目标 出发 ，在劳动生

产 、 科学研究 、 文学艺术创作等不 同 岗位上 ， 为促进 四个现代化事业作 出 自 己 的贡献
”

。
？ 可见

，基本

权利条款 旨在使人民群众从集体主义的观点出发 ，
推动祖国的强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在此意义上 ，我 国 １ 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１ １ 条第 ３ 款的 内容虽然极为简单 ，但极具象征意义 ，
这不仅是

因为在形式上 ，它是中 国宪法史上首次出现的环境条款 ，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 ，它的 出现标志着 国家

发展模式的变化 ， 即转 向理性务实的发展模式 。 易言之 ，尽管国家富强受到
一

如既往的强烈追求 ，却

必须务实地考虑到环境承受能力 ， 国家有义务在实现发展的 同 时承担环保职责 。 这种转 向在历年的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 在 １９７ ８ 年 以前
，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从未涉及环境 问题 ，

从 １ ９７８ 年开始 ，历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都或多或少地强调环境保护问题 。

（
三

）
人权入宪与环境条款的价值重构

随着 １９８２ 年我 国宪法环境条款的拓展 ，前述 国家发展模式转 向得以最终完成 。 我国 １９ ８２ 年宪

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 国家的环保职责 ： 对
“

自然资源
”

的保护和对
“

环境
”

的保护分别成为两个条

文 ，
环境进

一

步细化为
“

生活环境
”

和
“

生态环境
”

，其手段不仅包括消极地保护 ，

“

还要更加积极的改

善生活环境
”

。
？
国家环保职责的强化动摇了 国家发展作为宪法 目标的绝对性 ，

尽管 国家发展仍然极

为重要 ，
但之所以极力追求国家发展的原因从不容讨论变得可以讨论 。 那么 ， 国家为何必须通过发展

实现富强 ，又为何必须在发展 中保护环境呢？ 这就涉及环境与人的关系 。

我国 １９８２ 年宪法将基本权利章提到国家机构章之前 ，
这种安排区别于之前三部我 国宪法 ，是为

了突显
“

国家机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
”

这一基本观念 。
？ 基于这种观念 ， 国家机构是为了人民 的利

益而追求发展并保护环境的 。 由此 ，
人民的利益开始成为

一个超越于 国家发展和环境保护之上的 目

标 。
２ ００４ 年修宪则 以人权条款正式完成 了这

一

转变 。 王兆 国副委员长在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 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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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四年九月 十五 日 在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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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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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中央人民厂播 电 台理论郅编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去讲话 》 ， 去律 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 ， 第 ６３ 
－

６４ 页 。

？张厌福、 王德祥 ： 《我 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 ，群众 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 第 １ ９ 页 。

？ 肖蔚云 ： 《我国现行宪去的诞 生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８６ 年版 ， 第 １ ２８ 页 。

？许 崇德 ： 《 中 国人民共和国 宪去史》 ， 福建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３ ８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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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人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

人权提到
“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的高度 ，

？人们普遍认为人权入宪
“

突出 了人权在国家生活 中的

坐标与功能 ，
使人权从

一

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
一

的法律概念和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 ，
预示

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

。
？

随着人权条款入宪 ，
人权也成为国家发展的 目标 。 易言之 ， 国家发展模式及其转变必须与人权相

关联并据此获得正 当性 ，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行的发展模式无疑更符合人权的价值导向 。 环保职

责正 当性的答案只能是 ，在我国宪法序言第 ６ 段规定的
“

广大人民 的生活有了 较大的改善
”

的基础

上 ，继续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 。 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求更多需求得到满足 ，而且要求避免破坏环

境 。 生活资料数量的增加若与质量的降低相伴随 ，则难谓生活有所改善 。 从根本上讲 ，
生态危机就是

“

对作为宪法基本人权核心的人性尊严 （
ｈｕｍａｎｄｉ

ｇ
ｎｉ ｔ

ｙ ） 的严重挑战
”

。
？ 因此

， 国家并非为了发展而

发展 ， 国家发展和环境保护要从人的角度获得正 当性基础 。

２ ００４ 年修正后的我国宪法将环境 、发展与人权的宪法关系实现了 常态化 ， 即为人权而促进发展

和保护环境 ，并且正是在人权 目标之下发展与环保应 当保持平衡 。 这种新关系在近三十年 的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了很好的 阐释 。
１９ ８２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开始专章关注

“

人民生活的改

善
”

问题 ，而且在其中强调
“

坚决制止环境污染的加剧 ，并使重点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
”

。
？

自此以后 ，

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 目标的地位开始突显 ，
在 ２ １ 世纪以来更是不断强化 ，

与此

同时 ，环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性得到不断提高 ，在 ２ ０ １６ 年 以来的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

“

增进民生福祉
”

和
“

改善生态环境
”

总是与经济发展相提并论 。
？

（
四

） 生 态文明入宪 的历 史意义

从规范意义上讲
，
生态文 明的正式引入具有两个作用 ，

一

是在内容上对宪法中 已有 的和谐关系进

行微调 ，防止人权绝对化导致强人类中心主义 ，而这正是近代西方发生环境灾难的原 因
；

二是通过将

生态提到文明 的高度 ，从而使这种和谐关系得到明确化 、长期化和定型化 。 因此
，就环境规范完整性

而言 ，
生态文明入宪只是万米长跑的最后冲刺 ，尽管它很重要 ，但并不能忽视之前的积累 ，

这才是对生

态文 明入宪之意义的准确阐释 ，
既不低估更不夸大 。 相 比之下 ，

生态文明入宪的政治意义更值得注

局、 。

从修宪者的角度而言 ，
生态文明入宪是为了调整 、充实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

百年奋斗 目标的内容 ，如王晨副委员长在宪法修正草案说明 中指出 ，作此修改
“

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

人民把握规律 、科学布局 ，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齐心协力为实现
‘

两个
一百

年
’

奋斗 目标 、实现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

。
？
由 于生态文明入宪 ，

“

和谐美丽
”

得

以和
“

富强
”

并列 ，共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定语 。 这种措辞的变化具有两个向度的时间意义 。 对于

过去而言 ，它表明当代 中国已经摆脱了近代 以来的富强焦虑症 ，形成 了
一

种理性、 自信 、务实的发展思

路 ，甚至接续了天人合
一

的中华文明传统 。 对于未来而言 ，
生态文明入宪为未来中 国的 国家发展和政

治实践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 ， 同时也将作为
一种基本纲领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指导 国家活动 。 从

？王 兆 国 ：

《 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去修正案 （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８ 日 在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二次会议上 》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ｎ
ｐ
ｃ
ｇ
ｏｖ ｃｎ／ｗｘｄ／

ｇ
ｏｎ

ｇ
ｂａｏ ／２００４ 

－ ０４ ／ １９ ／ｃｏｎｔ ｅｎｔ ５ ３３４６ １９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７ 年１ ２月 １ ６日 访 问 。

？韩大元 ： 《 宪去文本 中的
“

人权条款
”

的规范分析 》 ， 《 去学 冢 》 ２００４ 年第 ４期 。

？吴卫星 ： 《 环境权入宪之 哭证研究》 ， 《 去学评论 》 ２〇〇８ 年第 １ 期 。

？赵紫 阳 ： 《 １ ９８２ 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 第 六个五年计 划的报告 １ ９８２ 年 １ １ 月 ３ ０ 日 在 第 五届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五 次会议

上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ｇ
ｏｖ ｃｎ ／ｔｅ ｓ ｔ／ ２００６

－ ０２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８６５２ ｈｔｍ ， ２０ １７ 年９ 月２日 访 问 。

⑩参见李克强 ： 《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５ 日 在 第十二届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四 次会议？上 》 ，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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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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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 ／０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０４９３７２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７ 年９ 月２日 访 问 。

？王晨 ： 《 关于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去修正案 （ 草案 ） ＞的说 明 ２０ １ ８ 年 ３ 月 ５ 日 在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一次会议上 》 ， ｈ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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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ｃ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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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０／ ｃｏｎｔｅｎ ｔ ２０５２２０２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８年 ４ 月５日 访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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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方面来说 ，
生态问题是未来实现两个百年奋斗 目标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内容 。 从消

极的方面来说 ，未来的 国家发展不致于重蹈忽视环境与人的要素而谋求发展的覆辙 。 在此意义上 ，
生

态文 明入宪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

二 、宪法环境条款的释义 、定性与构成

宪法环境条款的含义和性质必须以其 自 身文义和逻辑结构为 限并结合相关条款进行妥当理解 ，

基于环境 、发展与人权在宪法 中的关系变迁 ，应将其规范构成区分为三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释

义 。 我国 １９８２ 年宪法 中的环境条款仅为单纯的 国家职责条款 ，在 ２ ００４ 年人权入宪后演变为环境人

权及其国家义务条款 ， 自 ２０ １ ８ 年生态文 明入宪以来则形成了生态 国策 、 环境人权与国 家环保义务三

位
一

体的完整规范体系 。

（

一

）单纯的 囯 家职责条款 （
１ ９８２ 年至 ２ 〇０４ 年 ）

我国 １９８２ 年宪法中的环境条款仅包括第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 ，它们位于总纲 ，其行文与总纲多

数条文
一

样涉及国家任务和职责 。 在解释第 ２６ 条的含义时 ，
早期的释义著述多认为该条为关于环保

的
“

基本方针
”

或
“

基本政策
”

，

？少数学者认为是
“

环境保护原则
”

。
？ 近年在德国学理的启示下 ，

学者

进一步认为其属于
“

国策条款
”

，

＠也有学者在 国策条款的定性基础上从中推衍环境权 ，
但认为其中所

包含的环境权
“

只具有客观法的性质 ，
因此不具有请求性

”

。
？ 笔者认为此类理解明显不妥 。

首先 ，环境保护是在我国 １９ ８２ 年宪法颁布以后才被上升为基本国策 的，而且即使环保确实是

我国 的基本国策 ，
也不意味着前述宪法条文是国策条款 。 其实我国宪法的 国策条款主要在序言中 ，

比

如 ，

“

第十一 自然段 阐述 了我 国的民族政策 。 第十二 自然段阐述 了我 国的外交政策
”

。
＠ 我 国宪法总

纲则 以原则和制度条款为主 ，但也不乏财产权等其他类型的条款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

根据通

说
，
第 ９ 条 自然资源条款属于

‘

基本经济制度
’

的规范整体范畴 中
”

，

？具体而言 ，
学界普遍将该条第 １

款视为制度性保障条款 ，

“

即 国家应该建立并健全合理分配 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 ，
以保障国 民能正 当

合法地享有 自然资源物
”

。
＠ 该条第 ２ 款对资源合理利用的保障从属于国家所有权框架 ，

在性质上也

应为制度性保障 。 它意味着 国家在行使该条第 １ 款所有权即 确立 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取得、收益分配

和补偿保障等制度时 ，
必须保证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 防止其受到侵 占或破坏 。 我 国 １ ９８２ 年宪法第

２６ 条作为环境条款比第 ９ 条第 ２ 款更纯粹 ，并不受到 国家所有权那样的框架性束缚 ，
这意味着 国家

有义务在普遍意义上保护环境 ，
使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尽可能不被破坏 ， 或在其受到破坏时予 以恢

复
，
环境质量在我 国 １９ ８２ 年宪法生效时的水平基础上得到不断改善 （ 至少不被恶化 ） 。

其次
， 国策条款通常缺乏明 确的规范要素 。 典型例子是 《德国基本法 》 １９９４ 年修订时新増 的第

？参见吴杰 、 廉希圣 、 魏足仁编著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去释义 》 ，
去律 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 第 ５２ 页 ； 朱峰主编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去 〉

释义 》 ，
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 第 ５ ３ 页 ；许安标 、 刘松山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去通释 》 ， 中 国 去制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９６ 页 ；荜足剑 ：

《 宪去精解 》 ，
去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２２４ 页 。

＠参见王徳样 、 徐炳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宪去 ＞ ／

王释》 ，群众 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 第 ６９ 页 。 另 该书 作者在该 书 第 ２６ 页 将第 ９ 条第 ２ 款视

为
“

国 冢保护 自 然资肩 的基本政策 的规足
”

。

参见张震 ： 《 宪去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 哭施路径 》 ， 《 当 代 去学》 ２０ １ ７年 第 ３ 期 。

？参见王锴、 李泽 东 ： 《作 为 主观权利与客观去的 宪去环境权》 ， 《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４期 。

？１ ９８３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国务院 召 开第二 次全 国 环保会议 ，
正式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 国策 。 ２０ １ ４ 年修玎后 的 我 国 《 环境保 护去 》 第 ４ 条规

足 ：

“

保护环境是 国冢 的基本 国 策 。

”

？陈王 山 ： 《 中 国 宪去序言研咒》 ， 凊华大 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年版 ， 第 ２５ 页 。

王旭 ： 《论 自 然资肩 国 冢 所有权的 宪去规制功能 》 ， 《 中 国 去学》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６ 期 。

＠刘 练军 ： 《 自 然资肩 国 冢 所有 的 制度性保 障功能 》 ， 《 中 国 去学》 ２０ １ ６年 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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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人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

２０ ａ条 （位于第 ２０ 条立国精神之后 ） ，其规定 ：

“

国家为将来之世世代代 ， 负有责任以立法 ，
及根据法律

与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 ，
于合宪秩序范 围 内保障 自然的生命基础 。

”

相 比之下 ， 我 国宪法第 ９ 条

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具有非常明确的规范要素 ，
可以分为主体 、 对象和手段三个方面 。 第

一

，
环保的主体

是国家 ，
我国宪法第 ９ 条和第 ２６ 条明显是对国家提出 的要求 ， 即

“

明确了 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义务主体

地位 。 强调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处于无可替代的首要地位 ，对国家权力行使的 内容和方式等均有 明确

的指向性要求
”

。
＠ 第二 ，受到保护的对象包括 自然资源 、 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 ９ 条规定的

“

珍贵

的动物和植物
”

和第 ２６ 条规定的
“

林木
”

分别属于对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正面列举 ，第 ２６ 条规定

的
“

污染和其他公害
”

是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反面列举 。 客观而论 ，前述对象列举较为单薄 ，
没

有涵盖诸如核能辐射 、 基因科技等现代环境 问题 ，更未涉及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现代环境理念 。

然而 ，其范围和理念可以通过解释加以拓展 ，
比如对林木的保护经 由抵御沙尘暴和水土流失的 目 的可

以衍生出对空气和水土 的保护 （ 目 的性扩张 ） ，对珍贵动植物的保护可以反映出维护生物多样性的 目

的 。 第三
， 国家保护环境的手段较为多元 ，

正面的手段包括保障 、保护 、改善 、组织和鼓励等 ，反面的手

段包括禁止 （对 自然资源的侵 占和破坏 ） 和防治 （ 污染和其他公害 ） ，
其中既有积极也有消极 ，

既有主

动也有被动 ，意味着不 同国家机构根据其职权特点采取不 同环保行动的可能性 。

最后 ，我国 １９ ８２ 年宪法第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虽与 １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１ １ 条第 ３ 款
一

样位于总纲

中 ，但其周边条款却存在明显不 同 。 在我国 １ ９７８ 年宪法第 １ １ 条中 ，其第 １ 款为社会主义总路线 ，第 ２

款为 国民经济发展方针 ，
因此第 ３ 款的环保可 以视为 国家路线方针 的延续 ，政策属 性较为 明显 。 并

且
，
这些条款周边的第 ５ 条至第 １４ 条在描绘所有制 、劳动 、 经济和社会等各项 国家制度时 ，相关表述

的政策性较强 。 在我国 １９８２ 年宪法中 ，第 ９ 条第 ２ 款延续了第 １ 款的制度性保障 ，第 ８ 条至第 ２ ６ 条

在描绘所有制 、经济和社会等各项制度时 ，采用了规范性较强的表述风格 。 在此意义上 ，第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应属于具有 明确规范内涵的 国家职责条款 。

（
二

）环境权及其 囯 家义务条款 （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 ８ 年 ）

国家职责需要对其意义作追问 ，就 ２００４ 年修正后的我国宪法第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而言 ， 环境

保护到底最终服务于何种 目标和价值呢 ？ 如前所述 ，

２００ ４ 年修正后的我 国宪法通过不断变迁已经成

为兼颇发展与环保的人权宪法 ，这就要求在与人权的关系 中理解 国家环保职责 。 学界普遍将环境上

升到人权的高度 ，
主张

“

从我 国 《 宪法 》第 ９ 条 、第 ２６ 条、第 ３ ３ 条和第 ３ ８ 条引 申 出环境权
”

，

＠这也得

到了域外法的佐证 ，
因为各国宪法的生命权 、健康权、人性尊严等条款都可能成为环境权的

“

寄居条

款
”

。 此外 ，欧洲人权法院从《欧洲人权公约 》第 ８ 条
“

隐私和家庭生活
”

中导出 环境权 。
？ 笔者赞 同

这种主张 ，但它必须通过精致的教义学分析得到规范支撑 。 尽管人权条款
“

为宪法未列举权利 提供

了
‘

安身之所
’”

，

？但未列举权利的推导却不能随意 ，
人权条款只有在环保职责 的意义追问 中才能拓

展出
“

国家尊重和保障环境人权
”

。 结合 ２００４ 年修正后 的我 国宪法序言第 ６ 段
，
环境权是人人有权

获得为不断改善生活所必需的环境 。 在此基础上
，
可以 附带地从我 国 《宪法 》第 ２ 条第 ３ 款 、第 ４ １ 条

等参与权与监督权条款中推衍程序性环境权 ， 比如 ，

“

公民环境参与权也是公民管理 国家事务 ，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的
一种体现

”

。
？

？同前 ／
王 张震文 。

？吴卫星 ： 《 派生性环境权宪去渊 肩的 比较研冗 兼论 中 国环境权宪去化 的路径 选择》 ， 载张仁善主编 ： 《 南京 大学去律评论》 （
２０ １ ６

年春季卷 ）
， 去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３ ０５ 页 。

？参见胡婧 ： 《 环境权与 〈 欧洲人权公约 〉 第 八条的 司 去适 用 以 欧洲 人权去院对格扛案的 判决为视角 》 ， 《 暨南 学报 （ 哲 学社会科学

版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１ 期 。

？张薇薇 ： 《

“

人权条款
”

： 宪去未列举权利的
“

安 身之所
”

》 ， 《
去学评论》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陈开琦 ： 《公民环境参与权论》 ， 《 云南 师 范大学学报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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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权条款在环保职责的意义追问中导出环境权 ，在人权的意义反哺中 ，
环保职责条款也需要

更明确地定位为环境权的国家义务条款 。

首先
，
人权条款为环保职责的解释提供 了新的评价关联 。 张翔教授认为人权入宪作为

一种新的

价值注入
“

为整个基本权利章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评价关联
”

，

？但考虑到人权条款带来了价值观更新 ，

也有必要超出基本权利章的局限来讨论解释论上的变化 ，将人权价值观的更新与宪法全局 （尤其是

总纲中大量的 国家职责条款 ）联系在
一

起 。 比如 ，应当将第 ４５ 条获得物质帮助权与第 １ ４ 条国家建立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的职责关联起来 ，
将第 ４６ 条受教育权与第 １ ９ 条国家发展教育事业 、举办学校和发

展教育设施的职责关联起来 。 就环境保护而言 ，应当将人权条款与第 ９ 条第 ２ 款尤其是第 ２６ 条关联

起来 。 这些职责均应视为国家对相应基本权利所承担的义务 。

其次 ，
环保职责的手段描述即

“

保护
” “

保障
”

和
“

改善
”

，与人权条款具有相通性 。 保护环境与保

护环境权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 。

一

方面 ，
环境是环境权的客体 ，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环境权 ， 国家通过宪

法第 ２６ 条的保护和改善环境来实现其依宪法第 ３ ３ 条第 ２ 款对环境权的义务 ，
正如在宪法第 ３６ 条

中 ， 国家通过保护宗教活动 （第 ２ 款 ）来实现对宗教信仰 自 由 （第 １ 款 ） 的义务 ，在第 ４２ 条中 国家通过

改善劳动条件来实现对劳动权的义务 。 另一方面 ，
环境还会超越环境权的客体成为广义的公共利益 ，

而公共利益通常会限制个人权利 。
？ 不过 ，

应强调 的是 ，
诸如环境公共利益等

“

新现代公共利益

（
ｌ

’

ｉｎｔ６ｒｅ ｔ
ｇ６

ｎ６ｒａｌｎ６ｏ
－

ｍｏｄｅｍ ｅ ）不再直接否定个人利益
”

，

？而是经常与其结合在
一

起 。 正如学者所言 ，

“

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保护 目标的环境权利理论 ，
可以为环境权利的独立存在提供正当理 由

”

，

？从而使

环境权在公法私法上互补展开 。

最后 ， 由 于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等多种功能 ，
因此国家对环境权的义务也展现为不同

形态 。 在此意义上 ，我 国宪法环保职责条款尤其是第 ２６ 条不是简单的制度性保障条款 ，更不只是可

以被视为对相关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 ，

？而是还蕴含着防御权和受益权等其他功能 ，
因此

，并不能

简单地以制度性保障来界定环保职责条款的性质 。 比如在引人注 目 的祁连 山生态破坏案 中 ，甘肃省

人民政府制定的 《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法 》违法允许在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进行矿产

开采 ，

？相关国家公权行为涉嫌违反我国宪法 ２６ 条的 国家义务 ，直接侵害我国宪法第 ３ ３ 条第 ２ 款所

保障的环境人权 ，而公民也应 当具有排除国家侵害的防御性请求权 。

（
三

）
三位一体的完整规范体 系 （

２０ １８ 年以来 ）

生态文明入宪后规定于序言第七 自然段的
“

国家根本任务
”

中 ，它是 以充分的政治讨论和深刻的

政治远见为基础的政策性 目标 ， 与我国宪法正文 中的第 ９ 条第 ２ 款 、第 ２６ 条和第 ３ ３ 条第 ２ 款具有明

确的规范要素不同 。 这种特性在 中共中央修宪建议 、宪法修正草案说明和相关报告中得到 了充分展

现 。 因此
，
生态文明条款应当定性为基本国策条款 。 同时 ，

两相对比也可以佐证 ，前文所述的将第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视为国策条款的学术观点 ，其谬之大矣 。

生态文明入宪所直接提出 的解释学问题是 ，
生态 国策 、环境人权与国家环保义务这三者之间 的相

互关系是怎样的 。 对于宪法 中的 国家任务及其与国家权力和基本权利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 ， 国家任务

＠张翔 ：

《基本权利 的体 系 思维》 ， 《 清华去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

？
“ ‘

公共利益
’

是
一

种否足性的 主张 ，是抑制某些个人权利 的正 当 性理 由 。

”

参见刘 连泰 ： 《

“

公共利益
”

的 解释 困境及其 哭围 》 ， 《 文史

哲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期 。

？Ｊｅａｎ
－

Ｆｒａｎｇｏ ｉｓＣａｌｍｅｔｔ ｅ
，Ｌｅ ｄｒｏ ｉｔｄｅＴｅｎ ｖｉｒｏｎｎｅ ｉｎｅｎｔｕｎｅ＾ｍ

ｐ
ｌｅｄｅｃｏｎｃ ｉｌ ｉａｔｉｏｎｄｅ Ｔｍｔ ｅｒｅ ｔ

ｇ
ｅ ｎｅｒａｌｅｔ ｄｅ ｓｍｔ ｅｒｅ ｔｓ ｅｃ ｏｎ ｏｎｎ

ｑ
ｕｅ ｓ

 ｐ
ａｒ ｔ ｉｃｕ ｌｉｅｒｓ

，

ｉｎＲｅｖｕｅ Ｊｕｎｄ ｉ

ｑ
ｕｅｄｅＶ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

，
ｎ ３

，
２００８

， ｐ 
２６８

王 小钢 ： 《
以 环境公共利 益为保护 目 标 的环境权利理论 从

“

环境损 害
”

到
“

对环境本 身 的损 害
”

》 ， 《 去制与社会发展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２

期 。

？制度性保障功能要求立去者履行 立去义务 ， 型 塑
“

基本权的 核心存在
”

。 参见谭倩 、袁立 ： 《基本权利 的
“

制度性保 障
”

及其问 题

以公民劳动权为 例的论证 》 ， 《
去制与社会发展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４期 。

＠参见 《甘肃 ３ 副 ４ 级官 员 因祁连山 生态 问题被问责 》 ， １１邱 ／／１＾＼￥３ 此叩 （ ；〇 １１１^ ／２０ １
７０７２０／ ５１ ４６７６７０ （

＾
１１也１ １ ， ２０ １

７ 年 ９ 月 ３ 日 讶 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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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人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

“

表达了制宪者对国家未来状况的期待 ，它是 国家发展的方向性指针 ， 由宪法所规范的 国家权力 负有

义务去实践这些重要的宪法决定
”

， 由此 ，

“

国家根本任务构成了 国家公权力在客观法上的宪法义务 ，

但在立宪主义时代 ，其并非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 ，在价值序列上从属于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内容的

国家 目 的
”

。
？ 这种一般定位可以适用于环境条款 ，但应 当注意到环境 问题的特殊性 。

首先
，
生态是否文明最终必然落实到人的环境感受上 ，

？而主观的环境感受在规范上客观化为环

境人权
，
因此环境人权受保障的程度体现着生态文明 的高度 。 在我 国宪法环境条款的整体中 ，

环境人

权充 当着价值基础也必然处于核心地位 。 就此必须强调的是 ，
环境人权受到我 国宪法的完整保障 ，

现

有学说囿于国策论而采取过于保守的立场 ，
要么矮化环境权在内容或功能上的完整性 ，

？要么限制其

受国家保护的强度 ，

？不仅未能充分发掘宪法文本的规范内涵 ，而且忽视 当今各 国宪法环境权保障的

基本趋势 。
？

其次
，
生态文明作为宪法确定的长期政策 目标为 国家权力设定了客观的宪法义务 ，

因此受生态文

明入宪直接影 响的是国家权力 。 随着生态文明上升为基本国策 ， 国家应当承担更高强度 的环保义务 。

其实在生态文 明入宪的 同时 ，
修宪者也选择性地増强了 国家环保义务 ，

２ ０１ ８ 年修正后 的我国宪法第

８９ 条之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的事项増加了
“

生态文明建设
”

，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只有 国务院才承担相关

职责和受生态 国策 的指引 ，而应理解为对最高行政机关相关职责的特别强调 。

最后 ，
环境人权与 国家环保义务不可分割 ，

环境权只有在 国家 中才能实现 ，而 国家的环保义务从

根本上说是为了使人的尊严得到实现 。 前者若缺少 了后者便成为空 中楼阁 ，后者若缺少 了前者则沦

为无本之木 。 国家在尊重和保障环境权的过程 中 ，
必须深刻认识到它不 同于传统人权的特点 。 环境

公害在结果上具有潜伏性和长期性 ，影 响广泛且难以修复 ，对个人的健康 、尊严 、家庭生活和生命等的

侵害 ，
要远甚于由 于公权力滥用而使人身 自 由 、尊严和生命等受到的侵害 。 在现代法治 中 ，公权力滥

用所导致的人权侵害已经得到控制 ，
至少对其防范和救济 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途径 ，反而是环境污染

越来越频繁地 由 于私人肇因和国家懈怠而变得 日趋严重 。 由此 ，
环境权的国家义务应当能够应对大

量肇 因于私人行为的环境损害 ，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预防形式 ，相关的保障制度也应当体现环境 问题

的特殊性 。

综上所述 ，
在生态文明入宪之后 ，

宪法环境条款形成 了生态 国策 、 环境人权与 国家环保义务三位
一体的完整规范体系 。 其中 ，

环境人权提供着价值基础 ，
生态国策充当着国家的方向性指针 ， 国 家环

保义务则是实现生态国策和环境人权的手段 。 通过体系解释方法 ，宪法环境条款的三个组成部分实

现了价值贯通与功能互补 ， 同时 ，纲领性较强的生态文明条款 自 身在效力和实施上也得到了强化 。

三 、环境宪法的 内 在意义与外在功能

（

一
■

）走向 以人权为 中 心的环境宪法

从总体上看 ，
现代宪法逐渐接纳生态人道主义理念 ，

将环境保护写入宪法
，
形成环保国策 、环保制

度性保障 、国家环保职责 、环境人权等不同类型的条款 ，
环境人权则是此类规则体系的价值核心 。 如

？陈王 山 ： 《论国 冢根本任务的 宪去地位 》 ， 《 清华去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⑩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 多 次强调 生态文 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本质 性关联 ，
如

“

建设美丽 中 国 ， 为人民创造 艮好 生产 生活

环境
” “

满足人民 日 益增长的 优 美生 态环境 需要
”

。

？有 学者将 由人权条款推衍而来的作 为 主观权利的 环境权限足为
“

社会权
”

， 即其功 能限于
“

要求 国 冢 为 积极的给付
”

。 参见 前床？ ，

王锴、 李泽 东文 。 迟种观 点忽视 了 尊重和保 障在人权条款 中是并列 的 ， 尊重对及 着防御权功能 。

？有 学者认为 ：

“

结合宪去第 ９ 条 、 第 ２６ 条 以及第 ３ ３ 条等条款 ， 可以 为 环境权主体提供 间接保护 。

”

参见 张震 ： 《 环境权的请 求权功能 ：

从理论到 买践 》 ， 《 当 代 去学》 ２０ １
５ 年 第 ４ 期 。 ＊种观 点之所 以错误 ， 原 因在 于未列举权利并不 因其未被明 确列举而只 受间接保护 。

？环境权 当 是基本权利体 系 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郅分 ， 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厂泛的 宪去确认 ，

“

不 存在任何原则 性的 理 由拒 绝承认无

分环境的权利具有 宪去的基本地位
”

。 参见 ［ 英 ］ 蒂姆
． 海沃徳 ： 《 宪去环境权》 ， 周 尚君 、杨天 ，

工译 ，
去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４年版 ， 第 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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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言 ：

“

每个人对充分实现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所享有 的权利都是
一

种基本人权
… …

因此
， 每
一

个宪法民主政体都应当在其宪法 中将这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加以保障 。

” 《在这方面
，
法 国 ２ ００４ 年环

境宪章的实践极具代表性 ，其本身基于生态人道主义理念确立 了关于环境权和环境保护的各种原则

和规则 ，而且通过宪法审查发挥直接效力 。 据笔者统计 ， 自其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实施至今 ，共形成 ２ ９ 项

宪法审查案例 ，其中 １７ 项认定法 国 《环境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违宪或部分违宪 ，其中该宪章第 ７ 条

的程序性权利受到宪法委员会高度重视 （ 出现在 １７ 项判决中 ） ，运用居其次的是该宪章第 １ 条的实

体性权利 （ 出现在 ６ 项判决中 ） 。
？ 实践 中 ，

法 国 以环境人权为核心的宪法环境条款经 由释宪机制正

逐渐形成部门宪法意义上的环境宪法 ， 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活动均受其拘束和指引 ， 由此

整个环境法或者与环境有关的法律统合在环境宪法之下 ，并发展为以环境人权为 中心的较为系统的

规则体系 。 然而 ，我国学界对此仍存在诸多误解 ， 比如认为法 国环境宪章
“

对宪法环境权
‘

主观权利

化
’

的努力 ，
目前 尚无明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案例 ，并未具备直接适用的 司法效力

”

，

？进而完全否定

宪法环境权条款的直接效力和独立性 。

从形成过程上看 ，
环境宪法与宪法解释具有天然的关联 ，解释是构造环境宪法的必然途径 。 环境

问题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在宪法中 ， 即使如法 国环境宪章那样的专 门文本也只能划定环保的基本

准则 ，其相关条款以原则性条款为主 ，
因此解释就成为宪法环境条款得以丰富和发展的渠道 。 并且从

功能上讲 ，宪法环境条款与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虽然形成了分化 ，但二者也可能在运行 中出现区隔与

乖张 。 因此
，宪法环境条款的解释变得极为重要 ，

通过宪法解释不仅可以补充和拓展宪法中的环境准

则 ，而且可以促进宪法精神与环境法制度的融合 ，消 除其相互之间 的藩篱和扞格 。 如学者所言 ：

“

环

境保护作为部 门宪法之
一环

，学界的任务 ，在于对该部门加以界定 ，找出相关的条文 ，并诠释其在宪法

各环节中 的议题 。

”
？然而 ，直至 目前为止 ，对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释义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 ，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宪法学界 ，
也出现在环境法学界 ，其中后者尤为严重 。 我 国学者普遍承认应 当在

宪法层面保障环境权 ，但相关主张多采取修宪论 。 比如 ，有学者建议 ：

“

在我 国现行宪法
‘

公民的基本

权利与义务
’

一

章中增加
一

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在 良好 、适宜的环境 中生活的权利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义务 。

’ ”

？也有学者进
一

步建议 ：

“

在宪法 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 ，并在相

关法律中对环境权的保护方式 、救济途径等具体内容加以规定 。

”
？

其实 ，专门为环境权而修宪只能产生政治效果 ， 即通过宪法的明确宣告来促进环境权保障的政治

共识 ，

？但它在技术上是完全不必要的 。 在我 国最近
一

次修宪过程 中 ，
环境权从未进入相关讨论的议

程 。 事实上 ，通过本文所进行的宪法解释完全可以发展出 以人权为中心的环境宪法体系 ， 即从
“

国家

尊重和保障人权
”

条款中推导 出实体环境权 ， 同时将我 国宪法第 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２６ 条理解为国 家对

环境人权的义务条款 ，并通过第 ２ 条第 ３ 款等相关条款推衍出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 、环境救济权

等程序性环境权 ，

？
由此形成包含消极权利 、 积极权利 和程序权利在 内的

一束 （
ａｂｕｎ ｄｌｅｏ ｆ

） 宪法环境

？同前 ／
主？ ， 蒂姆

． 海沃德 书 ， 第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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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４８６ ｈｔａｄ ， ２０ １８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访 问 。 具体分析可参见王建学 ：

《
去国 的 环境保护 宪去化及其 后示 》 ， 《 暨 南 学报 （ 哲 学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８ 年第 ５ 期 。

＠陈海 嵩 ： 《 环境权 哭证效力之考察 ： 以 宪去环境权为 中心 》 ， 《 中 国地质大 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６年 第 ７ 期 。

⑩黄锦 堂 ： 《 环境 宪去 》 ， 载 苏永钦主编 ： 《 郅 门 宪去 》 ，
元 照 出版有 限公 司 （ 台北 ）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７ １ ０ 页 。

？顾爱平 ： 《公民环境权的 宪去属 性与 哭证化 》 ， 《 去学论坛》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

⑩宋宗 宇 、 王 雪娜 ： 《 环境权的 确立及去足化 》 ， 《 环境科 学与技木》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

＠有 学者提 出
“

我 国及 当 通过 宪去修正案 ， 将环境权明 文确认为
一

项独立的人权
”

， 由此发挥 宣 示 、警示 、 教育和促进立去等功能 。 参

见前 ／主？ ， 吴卫星文 ， 第 ３ １ ３ 页 。

＠
一般认为程序性环境权 包括 三种形 态 ： 环境知情权 （ 亦称获得环境信 息权 ） 、参与 环境决策权、 就环境侵权 问题向行政机关或 司 去机

关提起诉愿的权利 。 参见胡婧 ： 《作 为程序性基本权利的 环境权》 ， 《 四川 师 范大 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４年 第 ５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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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人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

权 。 尽管与法 国环境宪章相 比 ，我国宪法环境条款即使经过如此解释仍然无法涵盖特定的重要环保

准则 ， 比如法国环境宪章第 ５ 条的风险预防原则 ，但其中的基本价值 、逻辑结构和主体构造是完整 的 ，

足以形成环境宪法的体系 。

环境宪法的实践对部门宪法理论本身也具有反思意义 。 我国当前的部门宪法理论源于德国式宪

法法理
，后者往往将部 门宪法的基础建立在宪法

“

国策条款
”

或
“

国家 目标条款
”

上 ， 部门宪法 由此成

为宪法原则和精神对各个社会功能领域进行引 导和渗透的
“

宪法分则
”

。
？ 这种部门宪法归属于社会

宪法范畴之下并与国家宪法相对 。 如此理解部 门宪法不仅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在现代宪法中的不可分

性 ，而且会导致部 门宪法只能充当不完整的宪法分则 ，
也就是只能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功能领域 ， 而使

其他的部 门宪法受到忽视 。
？ 以环境宪法为例 ， 国策条款或国家 目标条款并非部门宪法的唯

一基础 ，

环境人权 、国家环保职责同样可以经过释义发展 出环境保护的部门宪法 ，在我 国三位
一

体的环境宪法

规范体系 中 ， 只有环境人权才能为环境规范整体提供扎实的价值基础 ，并充当其不断变迁的不竭 的动

力源泉 。

（
二

）环境宪法与环境法的 统合

通过宪法解释发展环境宪法可以对环境法和环境保护发挥三个方面的重要功能 。

首先 ，为环境法提供统
一

的价值基础 。 我国 的环境法 由 于缺乏价值指引而较多表现为法律化的

各种技术规则
，
如学者所言 ：

“

对于经济系统的反思和整个人类价值观念的检讨使得环境法学逐渐认

识到 ，
要想解决环境问题

……必须对立法价值 目标的选择作出全面的检视 。

”？然而 ，
环境法价值真空

的填补无疑不应脱离实定法从而造成信马由缰的状况 ，
否则环境法上的规则将可能游离于法律体系

之外 ， 出现学者所批判的泛道德化的脱法现象 ， 即
“

只是机械地把环境伦理学的道德话语照搬到法学

之中
，
从所谓生态视角进行抽象的哲理思辨 ，

导致与传统法理的格格不入
”

。
？ 相反 ，

应 当使环境法的

规范基础 回归宪法的
“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条款
，
并通过系统解释相关宪法环境条款 ，

尤其是揭示

受到人们普遍忽视的国家环保职责与环境人权的对应关系 ，从而扭转我 国环境立法
一

直以来的 内容

偏颇 和价值失衡 。 如学者所言 ：

“

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法合法性的
‘

权利基石
’

。

”？从既有的环境立法

来看 ，人权条款没有得到立法者的足够重视 。 尽管学者早就提出我 国 的环境立法
“

过于强调 国 家的

环境保护权力忽视公民的环境权 ，
使得公民 的环境权保护要求缺乏法律依据

”

，

？但这种状况直到今

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

最新修订的我 国 《 环境保护法 》虽然在环境权保障方面取得了
一

定突破 ，如其第五章专 门规定了
“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

，
但仍然存在

“

环境权的宣告和认可不充分
”

等 问题
，

？既没有在总则 中 明确

宣告环境权
，
也未建立其全面保障机制 。 立法者只看到宪法的环保职责条款 ，而忽视了 国家尊重和保

障环境人权的要求 ，多少造成 了环境权保障机制的缺陷 。 比如 ，在德国 ，
早已建立预防性不作为诉讼

制度 ，
基于《德国基本法 》第 １ ９ 条第 ４ 项的无漏洞救济要求 ，

“

联邦行政法院历来稳定的判决都许可

预防性的权利保护
”

，

？作为
一

般权利救济的补充类型 。 然而 ，
这种诉讼类型不仅未 出现在我国诉讼

＠赵茇 ： 《 郅 门 宪去的 构建方去与 功能意义 ： 德 国经＊与 中 国 问题》 ， 《 交大 去学》 ２０ １ ７年 第 １ 期 。

？比如 围绕 宪去的地方制度条款释义可以 形成作 为哪 门 宪去的
“

地方宪去
”

。 Ｃｆ 八１＾１＾ 尺〇叫 １
＞〇 ］１ £ 〇１＾ １；１ １；１１１；１〇 １１１１ ６

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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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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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ｕｂ ｌ ｉｃ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ｌ

，１ ９９５

？高利红 ： 《 环境 去学的核 心理论 可持 续发展》 ， 《 去商研咒》 ２００５ 年 第 １ 期 。

？巩 固 ： 《 环境去律观捡讨 》 ， 《 去学研咒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６ 期 。

吕 忠梅 ： 《 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 ， 《 去学杂志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

？ 吕 忠梅 ： 《论公民环境权 》 ， 《 去学研咒 》 １９９５ 年第 ６ 期 。

＠常纪文 、 焦一 多 ： 《新 〈环境保护 去〉 的 立去哭破 、缺 陷与 哭 效问题》 ， 《 中 国经贸 导刊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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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 ，

？而且在学术界也缺乏充分的研究 。
？ 事实上 ， 由 于前述的环境权侵害的特殊性 ，

环境方面的预

防性不作为诉讼对于纠正国家懈怠 、 预防环境损害极其重要 ，
也符合我国宪法第 ２ ６ 条

“

防
”

的要求 。

其次
，
充当解释和评价环境法的基准 。 环境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

宪法是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
因此不仅环境立法必须符合宪法精神

，
环境法的解释和评价也

不能脱离宪法环境条款的价值基准 。

从现有的环境法解释著述来看 ，宪法的价值并没有得到解释者的注意 。 在最新修订的我 国 《环

境保护法 》颁布以来
，
环境法学界对环境保护的地位存在较大分歧 。 学者批评修订的我 国 《环境保护

法》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 ，
如有学者认为 ：

“

新 《环境保护法 》之立法 目 的仍然存在着价

值缺失与不足 ，
虽然它倡导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

，
但其最终要 旨仍然强调 的是经济社会

的发展 ，
环境保护仅仅作为其发展过程 中需要注意 、协调的附属 。

”
＠笔者认为 ，在宪法的规范体系 中 ，

环境保护仍然是以实现人的尊严为 中心的 ，
也就是说 ， 通过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建立协调关

系 ，
从而更好实现对人的关怀 。 在此意义上

，
宪法中的环保理念既不是纯粹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人道

主义
，
也不是以生态为 中心的生态主义 ， 而是人道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混合 ， 或者说是弱的人类中 心主

义 。 由此 ，
基于宪法来解释和评价最新修订的我 国 《环境保护法 》就不能过分拔高其中的生态主义 ，

否则将与宪法发生价值不
一

致 。 过分拔高的生态主义不仅会限制 国家的发展 ，
也会给个人造成过度

的环保负担 ，
极大地限制其他基本权利 的实现 。 考虑到这一点 ，笔者赞 同对最新修订的我国 《环境保

护法 》 的下述解读与评价 ：

“

以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 的调整模式 ，是现阶段处理环境与经济

关系 问题的最优选择 ，
既不能为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 ，

也不能 因保护环境而停止发展 ，

二者必须协

调 。

”
？

最后 ，
促进环境法的 内容整合以及环境法子部门 的协调与融合 。 从我国环境法的实体内容来看 ，

各种技术性环境规则基于其法律关系的不同主要分化为环境民法、环境刑法和环境行政法三个部门 ，

分别处理环境 民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和环境行政执法等 问题 ，

＠但这三个部 门其实只存在
一

个共同

点即均涉及环境问题 ，在规范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统
一

标准作为连接 ，
这不仅弱化了环境法作为部 门法

的独立性 ，而且损害其内部统
一

性 ，造成不同部 门之间 的规则失据 。 再加上我 国仍缺乏实效性的宪法

审查机制
，
在宪法上并没有办法判断国家对其各种环保义务的履行是否充分 、 适当 和协调 ，

这种规则

失据的情况就不可能在体制上得到系统纠正 。 在此背景下 ，
通过宪法解释发展 出完善的环境宪法体

系 ，尤其是在肯认环境权特殊性 （相 比其他基本权利 ） 的基础上 ，
通过融贯地界定环境权的防御权功

能 、受益权功能 、制度性保障功能 、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 、第三人效力 、保护义务功能等各项功能 ，
相应

地融贯评价国家对环境权的各类义务的履行情况 ，就可 以在实质上促进环境民法 、环境刑法、环境行

政法等各个领域的关联与协调 ，从而最终实现环境法的内容整合 。

？ 目 耵 虽无针对行政不作为 的预 防性诉讼 ，但预 防性 民事诉讼 已得到 司 去解释的 确认 。 根据 《 最高人民去院关于甲 理环境 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 去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 ２０ １ ４年 １ ２ 月 ８ 日 最高人民去 院甲判委员 会第 １６３ １
次会议通过 ， 自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７ 日 起施行 ） 第

１ 条 ，
去律规足 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据我 国 《 民事诉讼去》 第 ５ ５ 条 、我 国 《 环境保护去 》 第 ５８ 条等去律 的规足 ， 对

“

具有损 害社会公共

利益重大风险的 ，亏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 为提起诉讼
”

，
去院及予受理 。 当 ＩＴ的 司 去 买践 中 已 经 出现预 防性 环境公益诉讼 ，

比如 中

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提起的五 小叶槭环境公益诉讼案和 自 沐之友提起的 野生绿孔雀环境公益诉讼案 。 参见 《社会

组织发起预防性公益诉讼获立案》 ，
１１１；中 ／ ／

＇通 ／＼￥ 〇￡ １１６＇＾ （；〇 １１１〇１／ ：＆＆＼
／
／２０ １ ７０８／ １；２０ １ ７０８２５ ８ ４８３ ８５ １ １１１１１ １

，
２０ １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

＂

问 。

＠关 于预防性不作为 诉讼的基础 性研咒 ，参见章 志远 、 朱秋蓉 ： 《预防性不作 为诉讼研咒》 ， 《 学 习论坛 》 ２００９ 年第 ８ 期 。

？高利红、 周 勇飞 ： 《 环境 去的精神之维 兼评 中 国新 〈 环境保护去 〉 之立 去 目 的 》 ， 《邓 川 大 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１

期 。

？竺效、 丁霖 ： 《綠色发展理 念与 环境 立去创新 》 ， 《 去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 。

？我 国的 环境去教材通常在强调 环境 去作 为 去律郅 门 的独立性之后 ， 在形式上将其规范分为
“

民去规范
” “

刑 去规范
” “

行政去规范
”

“

诉讼与 非诉讼程序 去规范
”

等 。 参见 吕 忠梅主编 ： 《环境 去原理 》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 ２４

－

１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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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文明人宪后环境条款的整体性诠释

四 、余论 ： 宪法环境条款的实施及挑战

宪法环境条款的解释不仅要构建环境宪法的理论体系 ，而且应 当有效回应其实施过程 中所面临

的各种挑战 。 目前 ，我 囯宪法环境条款的实施途径较为单
一

，立法充 当着宪法环境条款迈向实践的唯
一通道

，
也就是说 ，宪法环境条款先转化为相关环境立法 ，然后再通过法律的行政执行和司法裁判作

用于环保实践 。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提出以下三项命题 。 第一 ，考虑到立法对宪法环境条款的实施意

义重大
，就有必要特别强调环境立法与宪法的关联 。 环境法的立法以及解释 ，

必须充分且完整地体现

宪法环境条款的基本原则和价值 ，
必要时对环境法进行合宪性解释 。 第二 ，立法机关至今为止只片面

地看到了宪法 中的显性环境条款 ，而忽视了隐藏在囯家环保职责背后并为其提供正当性的人权条款 ，

若继续片面看待生态囯策 ，会加剧重囯家而轻社会的状况 ，
因此

，
环境法的立法和解释极有必要强调

囯家尊重和保障环境人权 。 第三
， 由 于生态文明受到过度关注 ，而原有的环境条款尤其是人权条款

一

直受到忽视 ，
宪法环境条款的实施可能会进

一步表现 出政策性强而法律性弱的特点 ，
这对生态文 明建

设的稳定性极为不利 ，
因此有必要对宪法环境条款进行整体性丨全释 ，尤其是关注其价值基础 。

总而言之 ，准确且全面地认识我囯宪法 中的环境条款 ，促进宪法环境条款释义及其与环境法的融

合
，
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环境法的立法和解释活动 ，

推动我 囯环保事业的不断进步 ，
最终实现 囯家对环

境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

（责任编辑 ：
姚 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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